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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20-075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拟将所持公司股份 

在同一控制下进行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同一控制下不同主体的内部转让，本次协议转让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协议转让不属于增持或减持行为，

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3、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双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本次交

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天茂集团”）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理益集团”）、实际控制

人刘益谦的通知，刘益谦与新理益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刘益谦拟以协议方式向新理益集团（刘益谦持有新理益集团 88.63%股权）

转让其持有的天茂集团 120,000,000 股，占天茂集团总股本（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的 2.43%。 

本次权益变动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之

情形“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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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实

施本次收购。 

一、本次协议转让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理益集团 2,081,658,177 42.13 2,201,658,177 44.56 

刘益谦 637,500,000 12.90 517,500,000 10.47 

拟转让股份来源及性质：天茂集团 2016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包括其

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无限

售流通股。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刘益谦持有受让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88.63%股权，

属于同一控制下不同主体的内部转让，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

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实施本次收购。 

二、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基本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为新理益集团，新理益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东路 85 号 19A 室 

法定代表人 刘益谦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0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685608Q 

成立日期 2000 年 1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1 月 25 日至 2050 年 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咨询，从事电子信息科技、

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百货、建筑材料、钢材、化工原料及产品、工

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的销售，医药投资。【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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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转让方：刘益谦 

受让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二）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1、转让方刘益谦先生同意将其持有的天茂集团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000,0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2.43%）转让给新理益集团。受让方新

理益集团同意受让前述股份。 

2、受让方新理益集团同意以每股人民币 6.30 元为对价受让转让方刘益谦持

有的标的公司 120,000,000 股股份，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756,000,000.00 元。

每股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前一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90%。 

3、股份转让价款由受让方新理益集团在股份交割完成后 12 个月内向转让方

刘益谦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三）税务和费用 

1、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因参与协议项下股份转让而应缴纳的有关税费，

由双方依法各自承担及缴纳。一方应赔偿另一方由于其未缴纳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任何税费而遭受的任何损失。 

2、本协议所涉及本次股份转让交易有关因签署、执行和履行本协议而产生

的或相关的其他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服务费用、财务费用等）由双方

依法自行承担。 

（四）转让承诺 

对于标的股份的转让，转让方不可撤销的承诺如下： 

1、转让方在本协议中做出的所有陈述和保证于本协议签署日起在所有实质

方面是真实、准确的，并且于交割日在所有实质方面仍然是真实、准确的； 

2、转让方将于交割日前解除标的股份上存在的限制性权利事项或提供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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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享有限制性权利的第三方权利人作出的同意股份转让的书面承诺； 

3、不存在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针对转让方或标的公司或影响标的公司的

业务或任何资产、从而可能使股份转让的完成成为不可能或不合法或已经或可能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法律行动； 

4、没有发生任何已经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情形或变化。 

（五）标的股份的交割 

1、转让方刘益谦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至

受让方新理益集团名下之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视为股份交割完成。 

2、标的股份的权利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交割日前标的股份的权利、义务、

风险及责任由转让方享有和承担；自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标的股份的权利、义

务、风险及责任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法律上的和登记

注册的所有人。 

（六）违约责任 

1、在本协议签订后，如果由于任何一方毁约或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生效前

应当履行的任何义务，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则该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本协议无法

履行所产生的全部损失。 

2、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而

解除。 

（七）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一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1、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的，

任何一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2、一方丧失实际履约能力的，相对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3、一方严重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协议目的的，相对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四、转让方与受让方承诺及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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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益谦、王薇与新理益集团作出的有关公司股份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新理益集

团有限公

司；刘益

谦；王薇 

再融资限

售承诺 

自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 

2016 年 2

月 17 日 

2016 年 2

月 17 日到

2019 年 2

月 17 日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新理益集

团有限公

司；刘益谦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公司控股

股东新理益集团有

限公司和刘益谦先

生出具了《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函》 

2009 年 7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中，严

格遵守 

截至公告出具之日，转让方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前，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2,081,658,177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13%。刘益谦作为新理益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

637,5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0%；王薇作为刘益谦的一致行动人持

有上市公司 555,604,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5%，刘益谦实际控制上市

公司 3,274,762,87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6.28%，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理益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 2,201,658,177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44.56%，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刘益谦作为新理益集团的实际

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变为 517,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7%；王薇

作为刘益谦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为 555,604,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5%，刘益谦实际控制上市公司 3,274,762,8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28%，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转让属于同一控制下不同主体的内部转让，主要目的是为了优化调整上

市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上述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

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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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有关说明 

1、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履行的承诺事

项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规定的情形。 

2、本次股份转让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股份的相关过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

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